上海远程教育集团
沪远教（2009）20号

上海远程教育集团

关于组织开展集团（电大系统）2009年度教师和其他专业

技术人员中级职务学术水平与技术能力评议的通知

集团所属各单位、部门，电大各分校（站、点）：

现将集团（电大系统）2009年度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务学术水平与技术能力评议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议范围

1.集团人力资源部统一受理电大系统教师、高教研究、工程技术、图书资料、实验技术系列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学术水平、技术能力评议的申报。

2.2009年12月31日前已达到退休年龄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属于申报范围。

3.申报评议对象的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年限可计算到2009年12月31日。

4.申报对象的学术、技术成果材料截止于2009年9月10日。

5.2008年度未通过学术水平、技术能力评议的人员要重新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议，按规定必须补充去年评议否决后所发表符合规范的新材料。

二、申报资格与材料要求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贯彻<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办法>的实施细则》(沪教委人[2002]46号)的有关规定，初聘中等专业技术职务(讲师)的人员应符合规定的任职条件（详见附件一）。

申报材料要求具体如下（详见附件二）：

1.《上海远程教育集团（电大系统）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学术能力评议部门初审表》1份； 

2.《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职务学术水平、技术能力评议报送材料登记表》5份，《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聘任申报表》2份。
3.与本次申报相关的各类证件、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1套，包括：
(1)学历、学位证书。
(2)相应职称外语合格证书或大学公共英语六级证书（其他语种应相当水平）。

(3)职称计算机合格证书。
(4)申报讲师和助理研究员职务需提供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或高校教师教育理论岗前培训合格证书。
(5)本科学历申报讲师、助理研究员职务需提供四门以上研究生课程进修成绩单，且成绩合格。
4.论文、教材和科研成果等一篇（本、项）以上，原件1份、复印件5份。

(1)报送材料须是应聘对象本人任现职以来完成的论文、教材和科研成果等。

(2)论文应是独立或第一作者。
(3)论文和教材应是已经公开发表的，并须具有国内外统一书号、统一刊号。项目成果必须已经完成，并通过下达任务的主管部门组织鉴定或验收。

(4)报送材料若是由两人以上合作完成的教材和科研成果，应注明本人实际承担部分（如章节、字数等），并出具有效证明；应聘对象不是第一完成人，应由第一完成人或有关出版单位出具介绍本人所起作用的证明。
三、评议工作日程安排
1.申报者填写《上海远程教育集团（电大系统）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学术能力评议部门初审表》，集团各单位、部门和电大各分校接受相关人员预申报并对相关材料进行初审，并对评议对象的思想政治表现和业务能力提出考核意见。完成时间:2009年9月5日。
2.集团人力资源部接受各单位、部门和各分校对初审人员的统一申报，发放并收取正式申报表。完成时间:2009年9月10日。
3.由集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批准组建相关学科或系列的专业技术能力评议组，对申报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进行评议并提出结论，评议主要采用集体答辩的形式。完成时间:2009年11月。
4. 汇总专家评议结果，报上海电视大学系统联合学科评议工作领导小组评议，集团所属各单位、部门应聘人员报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审议。完成时间:2009年12月
5、公示评议聘任结果。完成时间:2009年12月下旬至2010年1月上旬。
四、书面表格领取

1.时间：8月1日-9月10日，双休与节假日除外
2.地点：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人力资源部，大连路1541号1305室，邮编200086
3.联系人：张国东(zhanggd@shtvu.edu.cn)  电话：25653919

以上内容请及时告知各有关人员，并组织符合条件者按时申报。相关文件与表格下载请查询上海电大主页“09职称评议”子网站,请各单位、各分校在组织申报和预审工作中注意掌握好时间节点并与集团（电大）人力资源部保持联系。
五、关于收费标准与交付办法

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学术水平、技术能力评议，按每套材料250元收取评议费。上海电大分校申报人员的评议费由所在单位统一缴至集团财务结算中心（国顺路校区文意楼507室）。本集团人员首次申报职务晋升学科评议免费，未通过首次评议，再次或多次申报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附件一：申报高等学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一览表

附件二：报送材料内容一览表

                            上海远程教育集团
二○○九年七月一日

主题词：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年度评议  通知

附件一：
申报高等学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一览表
	专业技术职务
	学历和任职年限
	专业技术能力

水平条件
	附加条件

	讲  师
	1．博士学位：试用期满考核合格。

2．硕士学位：担任助教职务2年以上。

3．研究生班毕业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学历：担任助教职务3年以上。

4．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担任助教职务5年以上。
	1．职称外语合格证书或大学英语六级证书。

2．职称计算机合格证书。

3．公开发表的论文(独立或第一作者)、教材（独立章节）、科研成果资料一篇以上。
	1．本科学历人员要有四门以上研究生课程进修成绩单(成绩需合格)。

2．需提供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或高校教师教育理论岗前培训合格证书。

	助理

研究员
	1．博士学位：试用期满考核合格。

2．硕士学位：担任研究实习员职务2年以上。

3．研究生班毕业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学历：担任研究实习员职务3年以上。

4．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担任研究实习员职务5年以上。
	同上
	同上

	工程师
	1．博士学位：试用期满考核合格。

2．硕士学位：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2年以上。

3．研究生班毕业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学历：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3年以上。

4．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5年以上。

5．大专学历：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7年以上。
	同上
	

	馆  员
	1．博士学位：试用期满考核合格。

2．硕士学位：担任助理馆员职务2年以上。

3．研究生班毕业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学历：担任助理馆员职务3年以上。

4．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担任助理馆员职务5年以上。

5．大学专科：担任助理馆员职务7年以上。
	同上
	

	实验师
	1．大学本科：担任助理实验师职务5年以上。

2．大学专科：担任助理实验师职务7年以上。
	同上
	


附件二：

报送材料内容一览表

	编号
	报送材料内容
	份数
	备注

	1
	《上海远程教育集团（电大系统）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学术能力评议部门初审表》
	1份
	表格网上下载，须正反面打印

	2
	《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职务学术水平、技术能力评议报送材料登记表》
	1式5份
	表格网上下载

分别粘贴在送审袋上

	3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聘任申报表》
或《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申报表》
	1式2份
	表格可网上下载

须按领取样表格式装订成册

	4
	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
	各1套
	

	5
	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书或大学公共英语六级证书（其他语种应相当水平）原件、复印件
	各1套
	

	6
	职称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证明）原件、复印件
	各1套
	

	7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原件、复印件
	各1套
	

	8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或高校教师教育理论岗前培训合格证书原件、复印件
	各1套
	适用于申报讲师和助理研究员职务者

	9
	四门以上研究生课程进修合格成绩单原件、复印件
	各1套
	适用于本科学历申报讲师、助理研究员职务者

	10
	主要科研代表作、教材等
	原件1套

复印件5套
	

	11
	二寸证件彩照
	3张
	2张粘贴于项目4-申报表，1张背面写部门、名字

	12
	其他资料
	
	


备注：1.上述3、4项目的材料，须按样表独立装订成册。5、6、7、8、9、10项目的材料，合订成1套。 

2.凡一式5份的材料请分装于5个材料袋中，其余材料另装1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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